吴忠市红寺堡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2023年危房改造项目绩效自评报告

一、项目基本概况
项目背景：2023年红寺堡区危房改造项目，改造对象为“六类低收入群体”类型,即农村低保户、农村分散供养特困人员、低保边缘家庭、农村易返贫致贫户、严重困难家庭，其他脱贫户。补助标准为：危房改造翻建3万元/户，加固1.5万元/户。实施情况：项目任务163户（翻建133户，加固30户），红寺堡镇25户，太阳山11户，大河乡61户，新庄集42户，柳泉乡24户；目前已全部完工并验收合格。资金来源：中央和自治区补助资金，实际发放资金445.8万元。
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一）资金投入和使用情况分析。项目概算总投资及使用445.8万元，翻建投资400.8万元，加固投资45万元，全部为中央和自治区专项资金。
（二）资金管理情况分析。资金分配及下达：根据《2023年自治区财政厅+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提前下达2023年中央财政农村危房改造补助资金预算的通知》宁财（社）指标〔2022〕661 号，资金预算分配712万元；以及《自治区财政厅+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下达2023年中央农村危房改造补助资金预算的通知》宁财（社）指标〔2023〕450号，指标分配-165万元。
（三）总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2023年红寺堡区危房改造总体目标163户，实际完成163户，并验收合格。
（四）绩效指标完成情况分析。项目实际完成情况：一是坚持“六类低收入群体”为重点。在改造对象划分上，坚持“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严格执行“三级审核、三级公示”制度。二是加强质量监督检查。乡（镇）危房管理员多次现场指导并认真填写《自治区农户危窑危房改造质量监督卡》，在项目建设中对不符合标准的施工环节和发现的质量安全问题，及时督促整改。三是严格危房改造验收程序。严格按照三级验收办法对房屋进行验收，先由乡（镇）逐户初验，再由住建局联合吴忠市住建局进行逐乡、逐村、逐户统一验收，最后由自治区住建厅抽验，确保验收程序严谨、质量过关。四是加快资金兑付。对验收合格农户进行三级公示，待公示期结束后通过农户一卡通账号兑付资金。
三、下一步工作
（一）加强领导，落实责任。根据存在的问题制定出台涉农政策的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督促各乡（镇）加大对违规违纪行为的查处力度，对凡是不按照政策要求落实的人员将进行批评教育，情节严重的移交相关部门处理。
（二）狠抓资金管理，破解资金瓶颈制约。将危房改造补助资金和项目管理工作经费纳入到红寺堡区年度财政预算，危房改造资金实行专门管理，专款专用，确保危房改造工作顺利进行。
（三）加强检查，确保政策落实。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各项监管制度，规范行政权力运行，创新惠农资金管理工作机制，完善各项资金的管理和使用制度，做到有章可循，不断提高涉农惠农资金的使用效益，切实维护好群众的切身利益。
附件：红寺堡区2023年危房改造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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